
教育部　函

 
地址：100217 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

5號
承辦人：李美婷
電話：02-7736-5613
電子信箱：mtlee@mail.moe.gov.tw

 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30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綜(五)字第1120106344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函文影本、作業須知 附件一 附件二 

主旨：轉知衛生福利部「113年罕見疾病防治工作補助計畫」公
開甄選作業須知1份（如附件），請查照周知。

說明：
一、依衛生福利部112年10月26日衛授國字第1120462899號函

辦理。
二、旨揭甄選作業之詳情，請逕洽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陳宛

靖小姐，聯絡電話：（04）22172273，電子信箱：
al8068@hpa.gov.tw。

 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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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